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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8

月

26

日

，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七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

在

12

个月内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

理

，

投资于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财产品

，

有效期已于

2014

年

8

月

26

日到期

。

2014

年

8

月

27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

，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同意公司在

12

个月

内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于安

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财产品

，

有效期一年

；

在上述额度和有效期内

，

资

金可以滚动投资银行保本承诺理财产品

。（

详见

2014

年

8

月

29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

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

在上述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

，

2014

年

8

月

6

日

、

8

月

11

日

、

10

月

8

日

、

10

月

9

日

，

公司合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

亿元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

详见公司

于

2014

年

8

月

22

日

、

10

月

14

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

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

其中

：

1

、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6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向广发银行购买保

本理财产品

"

广发银行

'

广赢安薪

'

高端保证收益型

（

B

款

）

人民币理财计划

"

。

截至

2014

年

11

月

6

日

，

该产品已到期

，

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

604,931.51

元

。

2

、

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11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向兴业银行购买保

本理财产品

"

兴业银行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计划

"

。

截至

2014

年

11

月

12

日

，

该产品已到期

，

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

681,575.34

元

。

3

、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

亿元向广发银行购买保本理财

产品

"

广发银行

'

广赢安薪

'

高端保证收益型

（

A

款

）

人民币理财计划

"

。

截至

2014

年

11

月

10

日

，

该产品已到期

，

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

376,986.3

元

。

4

、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

亿元向深圳农村商业银行

购买保本理财产品

"

通赢计划

-

货币保本增利系列理财产品第

54

期

"

。

截至目前

，

该产品暂未到期

。

5

、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

亿元向中国建设银行购买保本

理财产品

"

深圳分行利得盈

2014

年第

201

期保本型产品

"

。

截至目前

，

该产品暂未到期

。

鉴于上述共

2

亿元保本理财产品已到期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在确保不影响

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

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

，

公司继

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1

亿元购买以下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

1

、

向广发银行购买人民币

5,000

万元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

1

）

产品名称

：

广发银行

"

广赢安薪

"

高端保证收益型

（

A

款

）

人民币理财计划

（

2

）

产品类型

：

保证收益型产品

（

3

）

认购金额

：

人民币

5,000

万元

（

4

）

投资期限

：

31

天

（

5

）

理财起始日

：

2014

年

11

月

7

日

（

6

）

理财到期日

：

2014

年

12

月

8

日

（

7

）

预期收益率

：

4.2%

（

8

）

资金来源

：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2

、

向兴业银行购买人民币

5,000

万元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

1

）

产品名称

：

兴业银行金雪球

2014

年第

3

期保本固定收益型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

品

（

60D

）

03002

（

2

）

产品类型

：

保本固定收益型开放式理财产品

（

3

）

认购金额

：

人民币

5,000

万元

（

4

）

投资期限

：

63

天

（

5

）

理财起始日

：

2014

年

11

月

19

日

（

6

）

理财到期日

：

2015

年

1

月

21

日

（

7

）

当期客户理财参考年化净收益率

：

5.8%

（

8

）

资金来源

：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188� � � � � �证券简称：亚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0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亚邦股份

"

或

"

公司

"

）

于

2014

年

11

月

6

日召开了

2014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

过

5

亿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及

3

亿元人民币自有闲置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

、

短期

（

不超过一年

）

的保

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之内该资金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

并在额度范围内授

权公司董事长具体办理实施相关事项

。

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

、

保荐机构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

上述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披露的

《

亚邦股份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011

。

根据上述内容

，

公司近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

一

、

理财产品的主要内容

2014

年

11

月

19

日

，

公司与中信银行常州分行签订

《

中信理财产品总协议

》，

出资总金额人民币

12,

500

万元

（

其中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

；

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9,500

万元

）

购买中信银行之信赢系

列

（

对公

）

14193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

具体情况如下

：

（

一

）

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1

、

产品名称

：

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

（

对公

）

14193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2

、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类

、

封闭类

3

、

币种

：

人民币

4

、

投资金额

：

人民币

3,000

万元

5

、

资金来源

：

闲置自有资金

6

、

年化收益率

：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4.5%/

年

7

、

收益起计日

：

2014

年

11

月

21

日

8

、

收益到期日

：

2015

年

2

月

27

日

9

、

名义收益计算天数

：

98

天

10

、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与中信银行常州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二

）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1

、

产品名称

：

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

（

对公

）

14193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2

、

产品类型

：

保本浮动收益类

、

封闭类

3

、

币种

：

人民币

4

、

投资金额

：

人民币

9,500

万元

5

、

资金来源

：

闲置募集资金

6

、

年化收益率

：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4.5%/

年

7

、

收益起计日

：

2014

年

11

月

21

日

8

、

收益到期日

：

2015

年

2

月

27

日

9

、

名义收益计算天数

：

98

天

10

、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与中信银行常州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

、

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的为短期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

在上述理财产品期间

，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

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

，

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

公司财务部门与相关银行保持联系

，

及

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

将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公司独立董事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监事会将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与检查

。

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

三

、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安全性高

、

风险低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投资是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前提下实施的

，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正常周转需要

。

通过

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的短期理财

，

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

的投资回报

。

四

、

截止本公告日

，

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本金金额累计为人民币

47,500

万元

（

含本

次

12,500

万元

）。

其中闲置募集资金

29,500

万元

、

闲置自有资金

18,000

万元

。

五

、

备查文件

1

、《

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总协议书

》；《

中信银行理财产品风险揭示书

》；《

中信银行理财产品说明书

》

2

、《

中信银行理财购买业务申请表

》

两份

特此公告

。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1月 20日

证券代码：000837� � � � �证券简称：秦川机床 公告编号：2014-66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的召开情况

（

一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二

）

会议时间

1

、

现场召开时间

：

2014

年

11

月

20

日

（

星期四

）

14∶00

开始

。

2

、

网络投票时间为

：

2014

年

11

月

19

日

－2014

年

11

月

20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20

日上

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4

年

11

月

19

日

15:00

至

2014

年

11

月

20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三

）

现场会议地点

：

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

22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

（

四

）

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11

月

14

日

（

星期五

）。

（

五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公司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

六

）

投票规则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

、

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

七

）

现场会议主持人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龙兴元先生主持

。

（

八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

一

）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7

名

，

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

387,394,764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8712%

。

（

二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7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13,568,

439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2238%

。

（

三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0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73,826,325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0.6475%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

三

、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了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

，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

行表决

，

形成以下决议

：

1

、

选举非独立董事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龙兴元先生

、

胡弘先生

、

贺伟轩先生

、

李强先生

、

刘万超先生

、

刘

平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

选举龙兴元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

同意

335,902,052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86.7079%

；

龙兴元先生当选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274,996

股

，

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685%

。

(2)

选举胡弘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

同意

262,100,375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67.6572%

；

胡弘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254,996

股

，

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256%

。

(3)

选举贺伟轩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

同意

440,194,536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13.6294%

；

贺伟轩先生当选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239,996

股

，

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6935%

。

(4)

选举李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

同意

212,105,374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54.7517%

；

李强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259,996

股

，

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364%

。

(5)

选举刘万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成员

；

同意

446,637,473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15.2926%

；

刘万超先生当选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254,913

股

，

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255%

。

(6)

选举刘平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成员

；

同意

228,299,808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58.9321%

；

刘平安先生当选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120,484

股

，

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37%

。

2

、

选举独立董事

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刘劲先生

、

吴晓光女士

、

赵万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

选举刘劲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同意

356,039,932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1.9062%

，

刘劲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259,996

股

，

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364%

。

(2)

选举吴晓光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同意

356,044,932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1.9075%

，

吴晓光女士当选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264,996

股

，

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471%

。

(3)

选举赵万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同意

356,034,932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1.9049%

，

赵万华先生当选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254,996

股

，

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256%

。

3

、

选举吴苏平先生

、

白冰先生

、

邓淼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

与职工监事王

拉祥先生

、

宋耿田先生共同组成第六届监事会

。

(1)

选举吴苏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

同意

356,039,932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1.9062%

，

吴苏平先生当选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259,996

股

，

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364%

。

(2)

选举白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

同意

356,039,932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1.9062%

，

白冰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股东监事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259,996

股

，

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364%

。

(3)

选举邓淼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

同意

356,039,932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1.9062%

，

邓淼先生当选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股东监事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15,259,996

股

，

占出席会议

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364%

。

4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同意

387,379,76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1％

；

反对

15,000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46,599,828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8％

；

反对

15,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2％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5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同意

387,379,76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1％

；

反对

15,000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46,599,828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8％

；

反对

15,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2％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6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

<

董事

、

监事选举办法

>

的议案

》；

同意

387,379,76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1％

；

反对

15,000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46,599,828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8％

；

反对

15,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2％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7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请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大会同意聘请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提供

2014

年度审计及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

，

聘期一年

。

同意

387,379,76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1％

；

反对

15,000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46,599,828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8％

；

反对

15,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2％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8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子公司陕西秦川设备成套服务有限公司

15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

387,379,76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1％

；

反对

15,000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46,599,828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8％

；

反对

15,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2％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9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子公司秦川机床集团宝鸡仪表有限公司

2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

387,379,764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1％

；

反对

15,000

股

，

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9％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46,599,828

股

，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8％

；

反对

15,0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22％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袁立新

、

孙奕

。

3

、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袁立新律师

、

孙奕律师现场见

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

，

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1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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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11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

，

并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

会议由董事龙兴元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

关规定

。

经与会董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

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

会议选举龙兴元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

任期为三年

。

同意

9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

、

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根据董事长提名

，

聘任付林兴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

，

聘任夏杰莉女士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

任期为三年

。

同意

9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

第六

届董事会各委员会委员组成名单如下

：

1

、

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

：

龙兴元

委员

：

龙兴元

、

刘劲

（

独董

）、

赵万华

（

独董

）、

胡弘

、

李强

、

2

、

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

：

吴晓光

（

独董

）

委员

：

吴晓光

（

独董

）、

刘劲

（

独董

）、

刘万超

3

、

薪酬委员会

召集人

：

刘劲

（

独董

）

委员

：

刘劲

（

独董

）、

吴晓光

（

独董

）、

赵万华

（

独董

）、

胡弘

4

、

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

：

胡弘

委员

：

胡弘

、

刘劲

（

独董

）、

赵万华

（

独董

）

同意

9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

同意

9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特此公告

。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附

：

付林兴先生简历

付林兴

，

男

，

49

岁

，

中共党员

，

研究生学历

，

高级会计师

。

曾就读于陕西财经学院工业财

务会计专业

，

香港浸会大学应用会计专业

。

曾任秦川机床集团液压件厂财务科科长

、

公司会

计核算处副处长

、

财务处处长

、

财务部部长兼党支部书记

、

本公司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销售主

管

、

财务总监

、

副总经理

。

现任本公司总经理

，

兼任上海秦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陕西秦川格兰德机床有限公司董事

。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

目前

持有本公司股票

12,000

股

，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

已取得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

股票代码：000837� � � � � �股票简称：秦川机床 公告编号：2014-68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会议通知的发出时间和方式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

于

2014

年

11

月

14

日以书面方

式

（

直接或电子邮件

）

发出会议通知

。

二

、

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20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5

人

，

实到监事

5

人

。

会议由监事会成员推举的吴苏平先生主持

。

会议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三

、

会议审议的情况

：

选举吴苏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四

、

备查文件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 11月 20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一路财富为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

并开通基金定投、转换业务及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 � � �

根据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一路财富

（

北京

）

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一路财富

”）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起一路财富开始代

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销售业务

，

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

并参与其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

投资者可在一路财富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如下基金的开户

、

认购

、

申购

（

含定期定额申

购

）、

赎回

、

转换等业务

。

如有变化则以一路财富公告为准

。

一

、

新增代销并开通定投

、

转换及参与申购费率优惠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定投

下限

转换

业务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

（

前端

） ５１９０８７ １００

元 开通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

５１９０８９ １００

元 开通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５１９０９１ １００

元 开通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股票

５１９０９３ １００

元 开通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股票

５１９０９５ １００

元 开通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

５１９０９７ １００

元 开通

新华灵活主题股票

５１９０９９ １００

元 开通

新华优选消费股票

５１９１５０ １００

元 开通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发起

Ａ

类

５１９１５２；

Ｃ

类

５１９１５３

１００

元 开通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

５１９１５６ １００

元 开通

新华趋势领航股票

５１９１５８ １００

元 开通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债券

Ａ

类

５１９１６０；

Ｃ

类

５１９１６１

———

不开通

新华信用增益债券

Ａ

类

５１９１６２；

Ｃ

类

５１９１６３

１００

元 开通

新华惠鑫分级债券

Ａ

类

１６４３０３；

Ｂ

类

１５０１６１

———

不开通

新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

１６４３０４ １００

元 不开通

新华鑫利灵活配置混合

５１９１６５ １００

元 开通

新华鑫安保本一号混合

５１９１６７ ———

不开通

新华惠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

１６４３０３

；

Ｂ

类

１５０１６１

）、

新华安享惠金定期开放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Ａ

类

５１９１５２

；

Ｃ

类

５１９１５３

）、

新华鑫安保本一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５１９１６７

）

不开通转换及定投业务

。

新华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

１６４３０４

）

不开

通转换业务

。

二

、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

是指投资者通过指定的代销机构申请

，

约定扣款时间

、

扣款金额

、

扣款方式

，

由指定代销机构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银行账户

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

代销机构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月固定扣款日

、

扣款金额扣款

，

若遇非基金

交易日时

，

扣款是否顺延以代销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

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各代销机构的有

关规定

，

具体扣款方式以各代销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

三

、

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

份额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且属同一注册登记机构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的行为

。

投资者需到同时代理拟转出和转入基金的同一销售机构办理基金的转换业务

。

具体以

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

四

、

申购费优惠活动内容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起

，

投资者通过一路财富网上交易系统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业

务

，

并扣款成功

，

可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

原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

，

优惠后费率

如果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原费率为固

定费用的不再优惠

。

五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

、

一路财富

（

北京

）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网址

：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２

、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８１９－８８６６

网站

：

ｗｗｗ．ｎ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六

、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本公司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

，

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

，

特此提

醒广大投资者正确认识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

，

慎重考虑

、

谨慎决策

，

做理性的基金投资者

，

享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乐

！

特此公告

。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1月 21日

关于华富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4 年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 11月 21日

� � � �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富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富保本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０２８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

华富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华富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

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１３９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１４，２０６，０４８．５６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５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次分红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保本周期内

，

仅采用现金分红一种收益分配方式

，

不进行红利再投资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规定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注

：

本次收益分配方案已经本基金的托管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３．１

、

权益登记日有效申购申请的基金份额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

日有效赎回申请及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３．２

、

根据

《

华富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保本周期内仅采用现金分红一种收益分配方式

，

不进

行红利再投资

。

３．３

、

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

３．４

、

本基金直销机构为本公司的直销中心以及本公司的网上直销交易平台

。

其他销售机构的地址及联系

方式等有关信息

，

请详见本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

３．５

、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

本

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

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

３．６

、

登陆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

拨打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７００－８００１

，

０２１－５０６１９６８８

。

特此公告

。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11月 21日

证券代码：000048� � � � � �证券简称：康达尔 公告编号：2014-046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

、

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4

年

11

月

20

日

（

星期四

）

14:30

2

、

召开地点

：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和泰然大道交汇处绿景纪元大厦

A

座

24

楼会

议室

3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

召集人

：

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

董事长罗爱华女士

6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

》

的有关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及代理人

）

共

20

人

，

代表股份

108,147,986

股

，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6757%

。

其中

：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

及代理人

）

共

6

人

，

代表股份

107,054,975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960%

；

2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14

人

，

代表股份

1,093,011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97%

；

3

、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18

人

，

代表股份

1,224,305

股

，

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133%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07,096,67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03%

；

反对

1,051,31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982%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议

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172

，

99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1300％

；

反对

1,051,311

股

，

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870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07,075,47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

；

反对

1,051,31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2%

；

弃权

21,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151,79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984％

；

反对

1,051,311

股

，

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8700％

；

弃权

21,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7316％

。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07,075,47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01%

；

反对

1,051,31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2%

；

弃权

21,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151,79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984％

；

反对

1,051,311

股

，

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8700％

；

弃权

21,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7316％

。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07,075,47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01%

；

反对

1,051,31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2%

；

弃权

21,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151,79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984％

；

反对

1,051,311

股

，

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8700％

；

弃权

21,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7316％

。

（

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07,075,47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01%

；

反对

1,051,31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2%

；

弃权

21,20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

。

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151,79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984％

；

反对

1,051,311

股

，

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8700％

；

弃权

21,20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1.7316％

。

（

六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董事长薪酬标准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07,075,47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01%

；

反对

1,072,511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该议案

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

同意

151,794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3984％

；

反对

1,072,511

股

，

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6016％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中伦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翁春娴

、

李彬

3

、

本所律师认为

，

贵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以及

《

公

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

北京市中伦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康达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75� �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2014-112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追加所持股份锁定期承诺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亚厦

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亚厦控股

”）

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丁欣欣

、

张杏娟夫妇出具的

《

关于自愿

延长股份限售期的承诺函

》，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

为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

亚厦控股

和丁欣欣

、

张杏娟夫妇承诺将目前所持有的公司限售股锁定期再延长

７

个月

１０

天

，

即限售期由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延长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追加承诺股东的基本情况介绍

（

一

）

追加承诺股东基本信息

１

、

亚厦控股

：

公司全称

：

亚厦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杭州市望江东路

２９９

号冠盛大厦

２０

层

注册资本

：

１

亿元

法定代表人

：

丁欣欣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资产管理

、

经济信息咨询

（

不含证券

、

期货咨询

），

通讯产品

、

计算机软

硬件

、

汽车零配件

、

有色金属

、

化工原料

（

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

的销售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２

、

丁欣欣先生

：

公司实际控制人

，

现担任公司董事

。

３

、

张杏娟女士

：

公司实际控制人

，

现担任公司董事

。

（

二

）

追加承诺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职务 股份类别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限售情况的说明

亚厦控股 控股股东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９６，３１４，２０４ ３３．２３４４％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丁欣欣 董事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０４１，７２８ １．６８７１％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５，１２５，１８３ ５．０６１２％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张杏娟 董事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６，１５９，５９３ ２．９３４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８，４７８，７７８ ８．８０２１％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总计

４６１，１１９，４８６ ５１．７２３９％ —

注

：

亚厦控股共持有公司股份

２９６

，

３１４

，

２０４

股

，

其中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１３６

，

４６０

，

４８９

股

；

质押股份

１５９

，

７１７

，

５２７

股

。

２

、

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上述股东最近十二个月内均未有减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

二

、

此次承诺的主要内容

１

、

股东承诺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追加承诺

股份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

截止日

延长

锁定期限

延长锁定期后的限

售截止日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亚厦控股 无限售股份

２９６，３１４，２０４ ３３．２３７７％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７

个月

１０

天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丁欣欣

无限售股份

１５，０４１，７２８ １．６８７２％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７

个月

１０

天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有限售股份

４５，１２５，１８３ ５．０６１７％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７

个月

１０

天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张杏娟

无限售股份

２６，１５９，５９３ ２．９３４３％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７

个月

１０

天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有限售股份

７８，４７８，７７８ ８．８０３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７

个月

１０

天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

追加承诺的其他内容

基于对公司发展的信心

，

本人郑重承诺

：

（

１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不减持本人持有的亚厦股份

。

（

２

）

在承诺期内

，

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

若在承诺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送红

股

、

配股

、

增持等使本人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

，

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

（

３

）

在承诺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

，

本人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

三

、

本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将及时督促延长股份锁定期承诺的股东严格遵守承诺

，

若上述股东违反承诺

并减持本公司股份

，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将主动

、

及时要求该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

本公司董事会将

在信息披露后及时办理并完成相关股份的锁定申请手续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亚厦控股有限公司签署的

《

关于追加股份锁定期承诺的声明

》；

２

、

丁欣欣

、

张杏娟签署的

《

关于追加股份锁定期承诺的声明

》。

特此公告

。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157� � � � � �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4-093

债券代码:122111、122215、122222、122267

债券简称:11永泰债、12 永泰 01、12 永泰 02、13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以书面形式和电

子邮件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应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

，

实参与表决董事

８

人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会议表决

，

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

一

、

关于公司与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合同补充合同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本议案

（

５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永泰控股集团

”）

签署

《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补充合同

》，

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经公司与永泰控股集团协商确认

，

永泰控股集团独立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不再通过其

主发起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或其控制的关联方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２

、

永泰控股集团认购的股份数量以

《

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

约定为准

，

即永泰控股集团同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金额

４

，

９９９

，

９９９

，

９９４．１１

元

，

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２

，

５３８

，

０７１

，

０６３

股

，

若公司股票在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之日起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

、

除息的

，

则认购数量作相应调整

。

认购股份

价格参照

《

关于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

约

定

。

公司独立董事杜书伟先生

、

郭文峰先生

、

刘春芝女士对本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

公司根据

《

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的有关规定

，

对公司与永泰控股集团已

签署的

《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

中的有关认购对象和认购股份数

量

、

金额进行明确和确认

。

为此

，

公司与永泰控股集团签署了

《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合同补充合同

》，

本次签署的补充合同内容和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

和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签署上

述补充合同

。

公司审计委员会对本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

经公司与永泰控股集团协商

，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

，

对公司与永泰控股集团已签署的

《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合同

》

中的有关认购对象和认购股份数量

、

金额进行明确和确认

。

为此

，

公司与永泰控股集团签

署了

《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补充合同

》，

本次补充合同的相关内

容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

，

符合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

二

、

关于公司与襄垣县襄银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签署

《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补充合同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８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本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襄垣县襄银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以下简称

“

襄银投资

”）

签署

《

２０１４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补充合同

》，

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襄银投资合伙人有关情况的确认

：

认购人合伙人名称 资产状况 认购资金来源

山西鑫典投资有限公司 良好 股东出资及

／

或合法筹集的自有资金

山西漳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良好 股东出资及

／

或合法筹集的自有资金

２

、

补充的承诺和保证

：

（

１

）

襄银投资承诺

，

襄银投资就本补充合同的签署

，

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

。

（

２

）

襄银投资确认并承诺

，

其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

、

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

襄银

投资承诺并确保

，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

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方案于中国证监

会备案前

，

襄银投资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将会全部募集到位

。（

４

）

襄银投资承诺

，

在

其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锁定期内

，

认购人的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认购人合伙份额或退

出合伙企业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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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

邮件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应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

，

实参与表决监事

３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会议表决

，

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关于公司与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合同补充合同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审议通过本议案

。

二

、

关于公司与襄垣县襄银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签署

《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补充合同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逐项表决审议通过本议案

。

监事会认为

：

上述

《

２０１４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补充合同

》

的签署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157� � � � � �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4-095

债券代码:122111、122215、122222、122267

债券简称:11永泰债、12 永泰 01、12 永泰 02、13永泰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度第四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发行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申请注册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

，

公司收到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

《

接受注册通知书

》（

中市协注

［

２０１４

］

ＰＰＮ９５

号

），

同意接受公司非公

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注册

，

注册金额为

６０

亿元

（

相关公告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４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４

日在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披

露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公司完成了

２０１４

年度第四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工作

。

本期非

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金额为

３

亿元

，

期限为

３

年

，

单位面值

１００

元

，

发行的利率为

８．０％

，

起息

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兑付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

截至本期发行为止

，

公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

资工具已累计发行金额为

３４．２８

亿元

。

本期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具体发行情况将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网

（

ｗｗｗ．

ｎａｆｍｉｉ．ｏｒｇ．ｃｎ

）

上刊登

。

特此公告

。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